
附件2

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	提案号
	
	承办单位
	
	满 意
程 度
	对办理工作

	
	
	
	
	
	满意
	基本满意
	不满意

	
	
	
	
	
	
	
	

	案  由
	
	
	对办理结果

	
	
	
	满意
	基本满意
	不满意

	
	
	
	
	
	

	委 员
意 见
	签章：              
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1．请委员在“满意程度”的3项中选择其中1项，在下面的空格中打“√”。
2．具体意见填在“意见”栏中，内容较多可附页。

3．请承办单位将本表与给委员的复文一并报市政府办公室、督查部门，抄送市政协提案委。

4. 承办单位在征询意见时，对联名提案，要征询提案人的意见；对并案提案，要征询所有第一提案人的意见。




主办：市督查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一科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，驻济有关单位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中级法院，检察分院，市法院，市检院。

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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